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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我国矿业税费负担过重、税费制度不合理, 严重阻碍着我国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矿业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矿

业法及涉及矿业企业的税费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比分析了国外矿业大国的税费现状和税收体制, 以及近年来其矿业税费

制度改革的趋势, 以期为我国矿业税费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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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以及其不可再生、

耗竭性等特点, 使得世界各国矿产资源的所有者都采取了形

式各异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以保护自身的财产权益。

市场经济国家 200 多年的发展, 已逐步形成并完善了一套相

对有特色的矿业税收制度。这套矿业税收制度颇具创造力,

与一般经济活动所适用的税制相比, 有共同点, 也有不同点,

而这正是由矿业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一、国外矿业企业税费制度的变化趋势

上世纪80 年代, 世界各国曾对矿业企业税费制度做了很

大的调整, 调整的重点之一是对权利金制度的调整。例如: 菲

律宾权利金费率从5% 下调到2% ; 泰国对黄金征收的权利金

费从10% 调到215% ; 蒙古在1997 年对1994 年制定的矿业法

进行了重大调整, 将所有的矿产权利金从原来的 1215% 降至

215% 等。各国权利金调整的主要趋势是降低费率, 征收方式

灵活多样, 有的还与利润或投资收益率挂钩。

然而, 进入新千年后, 随着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

的日益重视, 为更加有效地管理矿业, 许多国家开始了第二

轮矿业法的制定和修改工作, 以努力改善矿业投资环境。特

别是那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制定或修改矿业法的国家, 在

实施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有许多不足之处, 对其矿业法再次进

行修改, 并对矿业税费制度进行再次调整。2004 年, 一些国家

对现有矿业法规进行了修改完善, 颁布了新的矿业管理规

定, 国际上又开始出现新一轮的矿业税费调整趋势。美国

《2005 联邦矿产品发展和土地保护法案》中, 扩大了征收权利

金的矿产品范围, 并将矿权保持费由原来的每个矿权每年

100 美元提高到 125 美元, 且将其永久写入法案。除此之外,

美国建立了“废弃矿井地基金 (AM L Fand)”, 用以保障消除

由于地表和地下水污染引起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隐患, 以及对

土地、水、渔业和野生资源的恢复, 而其基金来源于权利金和

其他矿业收费。

在南美, 2004 年一些国家政府提出要征收矿业权利金,

如秘鲁政府颁布了新的权利金征收规定, 将按“浮动折算法”

根据矿业公司的销售收入情况征收 1%～ 3% 的权利金; 智利

政府也于 2004 年 7 月向议会提交了向其矿山企业征收权利

金 (Royalty) 的法案, 尽管最初的政府征收权利金法案已经

在 9 月份被议会再次否决, 但针对金属和非金属矿分别征收

3% 和 1% 权利金的议案又被递交国会, 尽管议案被国会否

决, 但智利政府表示将继续为推行此政策而努力。智利政府

征收权利金也是出于对资源的保护, 1980 年以来, 由于宽松

自由的外资政策和为矿区产权提供有力保护的新矿业法颁

布, 智利私人和外资企业对铜矿业的投资日益增多。对于智

利政府而言, 政府要考虑长远利益, 铜矿的储量是有限的, 而

对这种珍贵资源进行保护是必要的。

南非自上世纪90 年代末期以来, 对矿业进行了多方面改

革。首先是矿产资源所有制方面的改革, 与之相配套, 南非内

阁于 2003 年 3 月公布了《矿产和石油权利金条例》草案, 规定

南非将实行从价计征权利金的方式, 所有矿产被分为十类,

税率为 1%～ 8% 不等。

在新一轮的矿业法调整中, 涉及到税制调整的趋势主要

表现为两个方向: 一是扩大或提高权利金在整个矿业税费中

的比重, 加大政府对于矿产资源的控制力度。这个趋势主要

发生在矿业改革比较早的国家, 如南美一些国家, 1990 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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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和吸引矿业投资, 促进矿业发展, 决定不征收权利

金。公司所得税率也较其他国家低, 如智利为17% , 属于偏低

水平。通过早期的改革, 这些国家取得了矿业的飞速发展。二

是降低矿业公司的总体税收负担的趋势, 改善矿业投资环

境, 以求吸引更多的外国矿业投资。如俄罗斯近几年对其税

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主要方式是减少税种和降低税额, 以激

活国内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也为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创造良

好的条件。我国周边一些矿业大国为了改善矿产投资环境,

也纷纷开始了第二轮的矿业法修改。

二、我国矿业企业税费制度的改革

我国现行税费体制中, 涉及到矿山主要矿种的有 20 多

种。 1994 年税费改革后矿山企业比其他工业还要多上缴资

源税、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与采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与采矿权

价款等。我国矿业税费总体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

煤炭采选业、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业, 与国际矿业比较, 我国矿

业税费是比较重的。企业税赋过重, 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根据当前我国矿业税费制度的情况与问题, 我们应借鉴

国际通行的做法, 对我国的矿业税费体系做以下改革: 改资

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为权利金, 形成以权利金为核心的矿

业税费体系。

11 取消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改为征收权利金。我

国矿产资源法只规定了开采矿产资源必须缴纳资源税和矿

产资源补偿费, 而未规定二者的性质。有关的现行法规对资

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哪个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的

收益不明确, 且互相矛盾和重复。造成的不良后果是矿业税

费名目繁多、征缴部门多、企业负担重、国企负担重。鉴于现

行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存在着上述难以克服的矛

盾, 对其进行改革, 应当借鉴国际惯例, 建立矿产资源资产国

家所有权收益的新的征收制度——权利金制度。

首先, 确定权利金征收方式。各国权利金通常针对不同

矿种采用从量计征、从价计征等不同的征收方式, 有时对一

些大型、特大型或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特殊意义的矿产还规定

特殊的征收方式。我国权利金的征收方式可以采用国际上通

行的从价征收和从量征收两种方式。

其次, 确定权利金费率。世界各国的权利金费率有一定

差异, 各国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矿业发展情况、矿产

资源丰度和矿种的不同, 制定一套不同矿种的权利金费率标

准。权利金费率标准或水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要随着

经济发展要求和世界矿业发展变化情况进行调整。如美国曾

对冶金矿产免征权利金, 由于其国内经济和环境发展的需

要, 在2005 年10 月所做的《2005 联邦矿产品发展和土地保护

法案》将冶金矿产业全部纳入权利金征收范围。因此, 我国可

参照国际惯例, 在调整矿业权制度时采用灵活的措施, 权利

金的征收比例可实行滑动的征收比例, 以充分考虑不同矿山

的生产条件、品位、质量、规模、采选难易程度等; 对于那些国

家鼓励开发的矿种, 可以实行较低的费率; 对于那些限制开

发的矿种, 可以实行较高的费率, 以便通过经济杠杆, 实现国

家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

第三, 加强权利金的征收管理。权利金征收工作专业性

较强, 权利金的征收管理是矿业权管理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 它所处理的所有权人与矿业权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

系, 是依托于矿业权管理的, 权利金的征收管理具有相当的

专业性。同时, 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的一些鼓励和限制政策

要在权利金征收中体现, 权利金也要随不同时间和不同的矿

产资源条件而变动, 因此, 我国应当在矿产资源管理机构

——国土资源部中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 具体负责权利金的

征收管理。如美国联邦公有土地的矿产资源权利金由内政部

矿管局负责征收和管理。

第四, 实行权利金预收保证金制度。为了体现国家对矿

产资源所有权的财产权益, 维护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

权益, 保证权利金的按时足额缴纳, 应实行权利金预收保证

金制度, 以便在权利金未及时缴纳时从中扣减, 保证权利金

制度的实现。

第五,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明确权利金的征收。在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权利金是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的实现方式。政府应从立法的高度,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明

确权利金的收费率、支付方式、年度征收最低限额及最低限

额的豁免条件等, 从而保证权利金的足额缴纳, 实现我国矿

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21 取消或改革矿业企业增值税。由于矿业的特点, 世界

上大部分国家对矿业均不征收增值税, 而我国对大部分矿产

资源征收 13% 的增值税, 对石油资源征收 17% 的增值税, 仅

对黄金暂免征收增值税。这样就大大加重了矿业负担, 是造

成矿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增值税改革是取消矿业增值税或者将目前的生产型增

值税改为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 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的

进项税额。对矿山企业进口的自用设备、器材配件、备件免征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通过这些改革, 彻底减轻企业的负

担和压力, 不仅有利于提高矿业投资者的积极性, 而且会鼓

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加大科技投入, 为符合国际惯例的有

偿开采制度的施行留出一定空间。

31 建立资源耗竭补偿制度。矿产资源权利金制度的建

立, 使国家实现了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采矿权使用费和采

矿权价款的收缴, 使矿山企业承担了支付探矿资本的义务,

如果不同时建立起探矿资本回收保全的机制, 对企业来说未

免不够公平。为此, 可以参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作法

和我国石油行业的经验, 为矿山企业普遍建立“资源耗竭补

贴”制度: 按销售收入提取补贴, 计入矿产品成本, 形成企业

的专项基金。专项基金的主要用途是寻找和探明接替资源的

投入, 根据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和矿山企业本身

的条件,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必要时也可用于矿山企业调整

结构的转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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